
公司简称：南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８２

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２６

号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

送达的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公司

７１５

会议室如期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８

名。 独立董事黄旭

芒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书面委托独立董事陈传明先生对会议通知所列议案代

行同意的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杨思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以书面记

名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南钢金沿达钢材销售有限公

司更名并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转型发展及大力发展非钢产业的需要，顺应钢铁产品销售市场的变化，优化

销售服务体系，提高营销水平，公司将全资子公司南京南钢金沿达钢材销售有限公司更名为

南京南钢金贸物资有限公司，并将该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具体办理该公司变更的相关事宜。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子公司江苏南钢钢材现货贸易

有限公司的股权投入南京南钢金贸物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转型发展及大力发展非钢产业， 做大南京南钢金贸物资有限公司的钢材贸易及

加工配送平台，公司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江苏南钢钢材现货贸易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转让

给全资子公司南京南钢金贸物资有限公司持有， 股权转让完成后南京南钢金贸物资有限公

司持有江苏南钢钢材现货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具体办理该公司

变更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公司简称：南钢股份 股票代号：

６００２８２

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２７

号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在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南钢宾馆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７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３

，

２５２

，

３４１

，

１５７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

，

８７５

，

７５２

，

４５７

股的

８３．９１％

。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思明先生主持。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８

人，独立董事黄旭芒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

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股）

赞成

比例

反对票数

（股）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数（股）

弃

权

比

例

是

否

通

过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３

，

２５２

，

３４１

，

１５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关于修订公司 《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３

，

２５２

，

３４１

，

１５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关于修订公司 《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３

，

２５２

，

３４１

，

１５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关于制订公司 《控股股

东、 实际控制人行为规

范》的议案

３

，

２５１

，

９３２

，

３５７ ９９．９９％ ４０８

，

８００ ０．０１％ ０ ０

是

５

关于修订公司 《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３

，

２５１

，

９３２

，

３５７ ９９．９９％ ４０８

，

８００ ０．０１％ ０ ０

是

６

关于制订公司 《投资管

理制度》的议案

３

，

２５１

，

９３２

，

３５７ ９９．９９％ ４０８

，

８００ ０．０１％ ０ ０

是

７

关于选举张六喜先生为

公司监事的议案

３

，

２５２

，

３４１

，

１５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聘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载有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2010-051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新建杭州东站扩建工程

东站站房标段钢结构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收到公司与浙江

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名称为

"

新建杭州东站扩建工程

东站站房标段钢结构工程

"

，合同总金额为

299,890,849

元，现将合同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签订时间：

2010

年

12

月

27

日

2

、合同当事人：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包人、甲方）、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

公司（分包人、乙方）

3

、合同价格：

299,890,849

元

4

、工程名称：新建杭州东站扩建工程东站站房标段钢结构工程。 分包工程承包范围：施

工图范围内的钢结构工程（不含屋架钢结构）、钢结构构件的底漆、中漆、面漆及防火涂料等，

按屋面分隔缝划分，具体为

A-N

轴（不含

N

轴）。

5

、合同工期：

本专业工程整体施工进度必须符合铁道部、发包方和甲方要求。

6

、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双方约定：经双方盖章、且分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履约保函后生效。

7

、合同价款的支付：

承包人向分包人预付工程款的时间与数额：（

1

）地下通道纵横梁钢结构工程：按纵横梁

部分暂定总价（扣除甲供材料设备费）的

20%

支付。 （

2

）除地下通道纵横梁以外的钢结构工

程：按总包合同

(

指发包人杭州铁路枢纽建设有限公司与承包人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的施工总承包合同，以下均简称

"

总包合同

")

执行，承包人在收到发包人支付款项后同

比例支付给分包人。 同时扣除规费、农民工工伤保险等约定费用，并下浮

18%

后拨付。

承包人向分包人支付工程款（进度款）的时间和方式：

（

1

）地下通道纵横梁钢结构工程款支付：

①

加工件运至现场后，甲方按确认的加工件的

75%

支付款项，乙方已加工堆放在厂房内的加工件，经承包人、监理到现场考擦确认后，另行

协商按一定比例支付款项。

②

工程款按每月实际完成制作安装工作量的

75%

支付，但累计支

付总工程款不超过纵横梁部分暂定价的

75%

。

③

整体竣工验收后付至纵横梁部分暂定价的

90%

。

④

经双方结算后付至暂定价的

95%

。

（

2

）除地下通道纵横梁以外的钢结构工程进度款支付：按总包合同执行。

分包人的所有结算及支付款项（除地下通道纵横两部分另有说明外）均应在承包人得到

发包人认可后并支付后方可同比例进行（包括变更及索赔项目），同时扣除规费、农民工工伤

保险等约定费用，并下浮

18%

后拨付。

竣工决算及移交：按总包合同以及铁道部规定同步进行。

8

、合同条款的其他约定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公司名称：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德法

注册资本：三亿六千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园林工程、公路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

建筑装饰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

2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无

三、合同风险提示

1

、主要原材料钢材价格波动的风险：主要原材料占主营业务成本达

60%

以上，钢材供求

关系和市场竞争状况的不断变化，使得履行上述合同的成本也随之波动。

2

、公司应收账款继续增加的风险：按照上述工程合同规定的工程进度款支付条款，公司

面临应收账款继续增加的风险。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对本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2．

上述工程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为合同的履行对对方

形成依赖。

五、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合同的履行情况。

2．

备查文件：

新建杭州东站扩建工程东站站房标段钢结构工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0

日

股票简称：西飞国际 股票代码：

000768

公告编号：

2010-059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于二

○

一

○

年

十二月二十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发出，于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

参加表决董事

16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6

名。

会议的通知、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规

章的规定。

会议经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同意：

1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同意：

1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同意：

1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同意：

1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同意：

1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通过《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

的议案》

同意：

1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通过《关于修订

<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细则

>

的议案》

同意：

1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通过《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同意：

1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修订后的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

作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独立董事

工作细则》、《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细则》、《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

fo.com.cn

）。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西飞国际 股票代码：

000768

公告编号：

2010-060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工作进展情况

2010

年

5

月

14

日，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以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方式向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航空

制动科技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航空业务相关资产。

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材料正在中国证监会审核。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最终能否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７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４

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

发生变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由于公司实施并已经完成限制性股票授予工作，采用定向发行的方式向

１５

位激励对象

发行了限制性股票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４１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４２０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截至本次限制性股票实施前总股本为

４１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控股股东何清华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９

，

０５８

，

７６０

股，占公司股本的

２６．５１％

。

由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并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４１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４２０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何清华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由原

先的

１０９

，

０５８

，

７６０

股增加至

１１１

，

０５８

，

７６０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由

２６．５１％

变更为

２６．４１％

。 本次持股比例发生变动之后，何清华先生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保持对公司的控制

力。 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清华先生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５０％

，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

表决权仍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化不会

对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７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３

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关于

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决议及 《湖南山河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

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情况

１

、授予日：董事会确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为授予日。

２

、授予数量及授予人数：授予数量为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授予对象合计

１５

人。

３

、授予价格：

７．１

元

／

股。

４

、股票来源：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的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

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期：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

６０

个月，自标的股票的授

予日起计算。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

２４

个月为禁售期；禁售期内，激

励对象通过本计划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将被锁定不得转让。 禁售期后

３６

个月为解锁期，在解

锁期内，在满足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时，激励对象可分三次申请标的股票解锁，分别

自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后及

４８

个月后分别申请解锁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３５％

、

３５％

、

３０％

。

６

、激励对象名单及获授情况：

姓名 职务

拟授予限制性股

票股权数量（万

股）

占本计划拟授予

限制性股票股权

总量的比例（

％

）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

）

何清华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０ ２０％ ０．４８６％

龚进 董事、副总经理

１５０ １５％ ０．３６５％

邓国旗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１３０ １３％ ０．３１６％

陈欠根 董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４０ ４％ ０．０９７％

唐彪 副总经理

１３０ １３％ ０．３１６％

陈家元 副总经理

４０ ４％ ０．０９７％

蔡光云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３５ ３．５％ ０．０８５％

刘绍宏 副总经理

１５ １．５％ ０．０３６％

张云龙 副总经理、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

４０ ４％ ０．０９７％

郭 勇 副总工程师、专家委员会委员

７０ ７％ ０．１７０％

黄志雄 专家委员会委员

１０ １％ ０．０２４％

孙东来 专家委员会委员

１０ １％ ０．０２４％

张大庆 专家委员会委员

１０ １％ ０．０２４％

张世猷 核心技术人员

１０ １％ ０．０２４％

陶海军 核心技术人员

１０ １％ ０．０２４％

预留部分

１００ １０％ ０．２４３％

合计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４３％

说明：所有激励对象获授并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在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示的完全一致。

二、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出具了中审国际 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０２０１１２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止的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进

行了审验，认为：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１１４５

万元，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４１１４５

万元。 根据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议案和修改后的章程的规定，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贵公司申请增

加限制性股票股权

９００

万股、 增加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００

万元， 每股面值

１

元， 每股价格

７．１０

元， 由何清华等

１５

位股东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前缴足，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２０４５

万元。经我们审验，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何清华等

１５

位股东缴纳

的出资

６３９０

万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股本）

９００

万元，增加资本公积

５４９０

万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 贵公司本次增资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１１４５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４１１４５

万元，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出具中审验

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０２００１６

号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２０４５

万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４２０４５

万元。

三、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股份授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激励计划中，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

２４

个月为禁售期；

禁售期后

３６

个月为解锁期，在解锁期内，在满足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时，激励对象可

分三次申请标的股票解锁，分别自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后及

４８

个月后分别申请解锁

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３５％

、

３５％

和

３０％

。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股权激励股份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１１６

，

１０５

，

４９９ ２８．２２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５

，

１０５

，

４９９ ２９．７６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９

其中：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９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持股

１１６

，

１０５

，

４９９ ２８．２２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３

，

９０５

，

４９９ ２９．４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２９５

，

３４４

，

５０１ ７１．７８ ２９５

，

３４４

，

５０１ ７０．２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５

，

３４４

，

５０１ ７１．７８ ２９５

，

３４４

，

５０１ ７０．２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４１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０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按新股本

４２０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每股收

益为

０．２５１２

元，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３１９２

元。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４１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４２０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授予完成前 授予完成后

持有公司股份

（股）

占授予前公司股

份总额比例（

％

）

持有公司股份

（股）

占授予前公司股

份总额比例（

％

）

何清华

１０９

，

０５８

，

７６０ ２６．５１ １１１

，

０５８

，

７６０ ２６．４１

注：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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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62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以电话、短信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

：

00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蔡景章

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和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并通过《关于开立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江西黑猫炭黑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

】

1847

号）。

为保证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顺利进行，根据《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同意设立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如下：

1

、账户名称：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账 户：

199209499270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景德镇市分行

2

、账户名称：邯郸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账 户：

13001648108050505587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磁县支行

本次募集资金到达上述专户后， 公司及子公司邯郸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将严格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使用。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0075

股票简称：新疆天业 公告编号：临

2010-016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以书面形式

向公司各位董事及列席会议人员发出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2010

年

12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此次会议。会议应收回表决票

9

票，实际收回表决票

9

票，会议

由董事长侯国俊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拆除下属分公司化工厂固、片碱车间建筑物及相关设备的议案。 （该项议

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为进一步做好公司所属老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工作， 提高公司化工产业的整体竞争

力，降低固、片碱的成本，公司决定拆除下属分公司化工厂相对工艺比较滞后的固、片碱车间

建筑物及相关设备。

化工厂固、片碱车间正常生产年份可生产

4

万吨固、片碱，该车间拆除后，化工厂集中做

好液碱的生产，固、片碱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石河子开发区天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集中生产，

公司烧碱的整体产量和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固、片碱车间建筑物及相关设备原值总计

4531.27

万元，其中：建筑物原值

956.46

万元，

相关设备原值

3574.81

万元。 截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固、片碱车间建筑物及相关设备已提

折旧

2398.81

万元，建筑物已提减值准备

32.01

万元，净值

2100.45

万元，其中：建筑物净值

504.87

万元；设备净值

1595.58

万元。

根据谨慎性原则，固、片碱车间建筑物及相关设备的净值全额计提

2100.45

万元减值准

备，待以后清理结束后，按实际情况进行报损和核销。

二、审议并通过在拆除的固、片碱车间地址上完成

10

万吨硫酸技改工程的议案。 （该项

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在拆除的固、片碱车间的地址上完成

10

万吨硫酸技改工程。 该项目改

造完成后，公司通过硫铁矿制酸工艺生产

98%

的工业硫酸年产能由

3.5

万吨提高到

10

万吨。

该技改项目总投资

3858

万元，正常年份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

5408

万元，平均利润总额

2351

万元，投资回收期为

3.06

年。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0-55

债券代码：

115002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以书面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表决，应参会董事

15

名，实际参会董事

15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1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超出预计范围的议案。 （详见《关于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范围的公告》）

事前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上述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后，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董事会参加审议的

2

名关联董事全部回避表决，

13

名非关联董事全部同意该项议

案。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业

务，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关联董事孙亚雷、罗宁依法进行了回避，董事会表决程序合

规、合法。

此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0-56

债券代码：

115002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超出预计范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已于年初披露了公司控股子公司

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鸿联九五

"

）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广东鸿联九五

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2010

年全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相关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1

月

30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

根据公司最新统计情况， 鸿联九五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广东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

司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将超出

2010

年初披露的预计范围，具体情况如下：

鸿联九五及其下属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向其用户提供

7＊24

小时客户

服务，年初预计

2010

年全年总金额为

9,000

万元，根据目前业务情况预计，

2010

年全年实际

发生额将比年初预计额超出

4,180

万元。

二、实际发生金额超出预计金额的主要原因

由于中信银行呼叫中心业务发展较快， 鸿联九五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广东鸿联九

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7*24

小时客户服务

2010

年实际发生的

关联交易总金额将超出原预计金额。

三、关联方情况及关联关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903,334.4054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朝阳

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C

座，法定代表人孔丹，主营业务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

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从事

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等。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为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规

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依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为定价依据。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与关联方进行交易是为了以公司的技术优势与及相关关联方的资源优势结合为基础，

扩大新兴业务规模与市场影响力，从而逐步提高相关业务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 公司与关

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关联交易并未影响公司经营成果的真实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事前就上述涉及的关联交易通知了独立董事， 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

沟通，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 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上述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后，同意将上述

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由于中信银行呼叫中心业务发展较快，导致鸿联九五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金额超出年初披露的预计发生额。

2

、本年度内日常关联交易的方式和定价原则未发生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3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全部回避表

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七、备查文件

1

、第四届第六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25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

1003

号东方都会大厦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叶远西先生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20,000,

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5%

。

8

名董事及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制度〉的

议案》；

表决结果：

120,000,000

股赞成，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0,000,000

股赞成，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日


